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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返还司法适用规则研究 

——以 2019 年湖南省 31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孟丽媛
1
 

（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彩礼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源于西周时期，时至今日仍被十分看重，有时甚至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婚姻

的缔结。2003年，《婚姻法解释(二)》的出台填补了婚姻法关于彩礼问题的空缺，但其本身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相关规定不够细致、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使实践中彩礼纠纷案件不能较好地得到解决。本文试图以司法实践中的案

例为样本，对实务中的彩礼纠纷案件判决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建议，以便更好地

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彩礼返还 司法适用 法律完善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1 彩礼概述 

彩礼是中国古代婚嫁习俗之一，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彩礼这一习俗曾一度遭受批判，几近废

止，但却在民间流传了下来。当今社会中，在结婚时给付彩礼仍然相当流行，似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 

从法律层面来看，“彩礼”并不是一种规范的法律用语。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彩礼纠纷案件时，案由一般都被称为“婚约

财产纠纷”而非“彩礼纠纷”。关于给付“彩礼”的性质，学界中存在多种学说：“证约定金说”认为，彩礼是婚约这一特殊

合同的担保；“婚约从契约说”认为，彩礼是婚约这一主合同的从合同；“附条件赠予说”认为，彩礼是附条件的赠予行为，

又分为附生效条件和附解除条件两种；“所有权转移说”认为，对方接受给付的彩礼后即拥有对彩礼的所有权。上述几种学说

中，“附解除条件的赠予说”为通说，认为彩礼是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以结婚为目的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予”行为。如

果两人结为夫妻，彩礼则属于受赠人所有；但如果男女双方之间的婚约未成立或者被解除，则该赠予行为的解除条件达成，受

赠人依法应当返还彩礼。 

2 司法适用现状 

为了了解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有关彩礼返还案件的判决结果，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彩礼”“返还”等关键词进

行检索，筛选出了湖南省 2019 年的 35 份裁判文书。下载阅读后将存在当事人之间另行约定及其他特殊情况的案件排除，剩余

31份裁判文书用于本文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将以这 31份裁判文书为样本，通过图表等多种形式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样本案件

的法院层级、审理程序、返还比例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力求发现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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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 31份裁判文书中的婚姻持续时间、彩礼数额、判决返还数额、返还比例等案件原始数据情况如表 1。 

表 1案件原始数据情况 

序号 时间 彩礼数额(元) 判决返还数额(元) 返还比例 

1 (事实婚)1年 37999 22799.4 60% 

2 (订婚)1年半 156300 120000 76.8% 

3 (订婚)3年 32000 32000 100% 

4 (法律婚)3年 68000 50000 73.5% 

5 (订婚)2个月 33600 24576 73.1% 

6 (事实婚)5个月 100200 38000 37.9% 

7 (事实婚)7个月 39900 30000 75.2% 

8 (事实婚)3个月 42800 29500 68.9% 

9 (订婚)5个月 62800 52000 82.8% 

10 (订婚) 88888 88888 100% 

11 (事实婚)5个月 23168 10000 43.2% 

12 (订婚)1年 126800 100000 78.9% 

13 (订婚)9个月 73319 45000 61.4% 

14 (订婚)3个月 100000 80000 80% 

15 (事实婚)1年 50000 15000 30% 

16 (事实婚)2个月 120000 84000 70% 

17 (事实婚)1年 115999 115999 100% 

18 (事实婚)9个月 31600 15800 50% 

19 (订婚) 30000 30000 100% 

20 (事实婚)2年 103000 65000 63.1% 

21 (法律婚)1年半 113470 38000 33.5% 

22 (事实婚) 116800 90000 77.1% 

23 (事实婚)1年半 90900 18180 20% 

24 (订婚)8个月 24764 10000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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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事实婚)9个月 66960 10000 14.9% 

26 (事实婚)3个月 93770 30000 32.0% 

27 (事实婚)10个月 58000 20000 34.5% 

28 (订婚)1年 70000 20000 28.6% 

29 (订婚)1年半 56798 28399 50% 

30 (事实婚)1年 90000 66000 73.3% 

31 (订婚)1年 43200 43200 100% 

 

2.1从法院层级和审判程序上看 

 

图 1法院层级 

 

图 2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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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图 2,我们发现以下方面： 

(1)从法院层级上看，在 31件总样本中，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27起，仅 4起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数量约占样本总数的 87%,这体现了：相较于中高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有关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数量更多的现象。 

(2)从审判程序上来看，一审审理 27起，二审审理 4起。在 31件总样本中，适用一审程序审理案件的数量约占总数的 87%,

这反映了：适用一审程序审理有关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数量比适用二审程序审理此类案件多的现象。 

2.2从返还比例上看 

根据表 1 中 31 份裁判文书的具体数据，通过计算可以发现：从裁判结果上来看，在 31 件总样本中，法院对当事人的彩礼

返还请求均表示支持，但支持的程度相差较大：判决返还比例超过 80%的占 22.60%,判决返还比例不足 50%的占 32.20%,判决返

还比例在 50%-80%之间的占 45.20%。由此可见，湖南省各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中判决返还彩礼的具体比例有着较大差别，即

使在一些基本案情相似的案件中，裁判结果也不甚相同，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3 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彩礼返还案件裁判结果存在着较大差异，判决返还的比例也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区间范围，

这与法律规定不清楚、不细致，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存在很大的关系，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3.1未对彩礼范围做出准确规定 

在处理彩礼返还案件时，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哪些属于彩礼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法官才可依据有关法律判决如何返还。 

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开销，赠送各种节日礼物、节日红包，有时甚至

还会产生转账等经济上的直接往来。在这些财物中，除却以结婚为目的的给付外，也有单纯为表达爱意、增进感情的赠送。但

在起诉书中，当事人往往会将上述物品不加区分地当作彩礼请求法院判决对方返还。如若将上述财物统统归入彩礼之中，势必

会造成彩礼范围过大的结果，不利于司法公正。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彩礼呢?有人认为彩礼应当是在订婚仪式上交付的，应当是“大

额款项”,但如若双方之间没有举办订婚仪式呢?所谓的大额款项的具体数额要达到多少才能称之为“大额”呢? 

同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彩礼的表现形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很多地区有婚礼当天要佩戴金饰的习俗，俗称“三

金”或者“五金”,这些金饰基本上都是男方家给女方家的聘礼之一，一般都应当包括在彩礼的范围之内。但如果对某个地区来

说，缔结婚姻时通常都会特殊要求给付的某些物品，在该地区也理应算作彩礼范围内，在其他地区应当另行考虑。这些现实中

突出存在的问题，相关法律并不存在统一的规定或解释。司法实践中，法官只能对彩礼的范围进行自由裁量，不利于案件的公

平公正。 

3.2返还比例不确定 

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如果查明符合法律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法院应当予以支

持。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确实依据本条司法解释支持了当事人的彩礼返还请求，但由于法律没有进一步解释不同案情下的返还

比例，实践中时有“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 

在现实生活中，彩礼一般会用于婚前为女方置办嫁妆，购买结婚所需的物品或者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使用，不可避免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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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部分支出，如果法院判决女方将全部彩礼予以返还，通常而言是显失公平的，可如果法院判决部分返还彩礼，那返还的

比例又如何确定呢?由于法律对具体的返还比例完全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常常酌情考虑后判决返还一定的数额，但很有可

能在一些基本案情相似的案件中，由于庭审法官的不同考量，出现判决结果差异较大的现象，损害当事人利益，被认为判决不

公平。 

4 法律完善 

4.1明确彩礼范围 

为了完善彩礼返还纠纷所适用的相关法律，首先应当在法律中明确彩礼的范围。 

在界定彩礼的范围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给付时间和给付目的，即只有在订婚仪式上或者为了婚姻的缔结而给付的财

物才属于彩礼范围。基于这一界定，在男女双方刚开始接触、尚未有结婚目的时男方自愿给予女方的财物，即使价值贵重也都

不能算作彩礼范围之内。有时，男方或其家人为了表示对女方的好感，将祖传手镯、戒指等赠与对方，但因为祖传物品上附加

了特殊的情感价值，意义非凡，笔者认为可以视作为了缔结婚姻这一目的而进行的赠与，也应当包括在彩礼范围内。 

由于在我国部分地区，“三金”“五金”被当作是结婚的必需品，考虑到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人民法院在认定彩礼范围

时，也应当肯定这种财物的彩礼性质。 

4.2确立分层返还比例规则 

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都未规定彩礼返还的比例，导致在实践中判决结果差异较大，因此法律应当细化返还规则，结合具

体案件中当事人的过错、对弱势方的保护等考虑因素来判决酌情返还，同时考虑双方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是否共同生活、共同

生活时间长短等因素，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依据男女双方的生活时间、女方妊娠、流产等其他因素的重大程度，彩礼返还数额

成反比例增加。例如，在双方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未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活的时间不足三个月，且男方没有过错的案件中，法

官应当判决全额返还结婚彩礼；在双方已经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了两年以上的案件，考虑到婚后共同生活产生的开支，法官

判决返还结婚彩礼的比例应当不足百分之三十，如若女方存在妊娠、哺乳等其他重大因素，出于对弱势方的保护，法官可以判

决全部彩礼不予返还。 

婚约财产纠纷中，相关法律的完善应当考虑到不同的案情，细化彩礼的返还比例。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法官权衡当事人

利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弱势群体权益的维护，在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更要注重实现案件的公平正义，更好地化解实践中

的彩礼纠纷，实现情、理、法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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